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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2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23-51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华信实业”）拟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1,000 万元，期限 1 年，作为担保条件：公司子公司福建留学

人员创业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象峰村象峰 126

号福建人才限价商品住房商业会所的房产及其孳息收益、应收账款为上述贷款分别

提供抵押担保和质押担保，同时福州华信实业及其控股股东平潭综合实验区泰盛融

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措施。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

合同为准。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授信金额 担保期限 

福州华信实业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 1年 

（二）担保审批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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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1996年 10月 28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万元； 

（四）注册地点：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 108 号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研究试

验综合楼 408C（自贸试验区内）； 

（五）法定代表人：严金炜； 

（六）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

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有色

金属合金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销售；电子

产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建筑材料销售；肥料销售；灯具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照明器具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

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专业设计服务；工程管理

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豆及薯类销售；谷物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非食用植物油销

售；橡胶制品销售；棉、麻销售；软件开发；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

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农作物种子进出口；农作物种子经营；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七）股东情况：平潭综合实验区泰盛融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其 93.8%股权，福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持有其 6.2%股权。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未持有福州华信实业股权，与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无关联关系。本次公司为福州华信实业提供担保不属于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时不需

要回避表决。福州华信实业及其控股股东平潭综合实验区泰盛融贸易有限公司为该

担保事项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措施。福州华信实业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福州华信实业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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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19,539,549.70 元，总负债 106,603,133.03

元，净资产 212,936,416.67 元；2022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3,250,218,958.23 元，

利润总额 39,833,808.12 元，净利润 29,875,356.09 元。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 344,203,130.05 元，总负债 118,688,417.53

元，净资产 225,514,712.52 元；2023 年 1-3 月，营业收入 1,082,038,843.50 元，

利润总额 12,578,295.85 元,净利润 12,578,295.85 元。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福州华信实业拟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1,000 万元，期限

1年，作为担保条件：公司子公司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

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象峰村象峰 126 号福建人才限价商品住房商业会所的房产

及其孳息收益、应收账款为上述贷款分别提供抵押担保和质押担保。 

上述协议的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福州华信实业为公司多年贸易合作伙伴，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推动双方贸易业

务的稳步发展，福州华信实业企业经营正常，资信情况良好，未发现存在贷款逾期情

况，且福州华信实业及其控股股东平潭综合实验区泰盛融贸易有限公司为该担保事

项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可控。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主体财务结构健

康，偿债能力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为

福州华信实业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1,000 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抵押和质

押担保，担保期限为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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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多年贸易合作伙伴，为其提供

担保有助于推动双方贸易业务的稳步发展，该企业经营正常，资信情况良好，未发现

存在贷款逾期情况，且提供了足额的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可控。  

该项担保事项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子公司为福州华信实业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1,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抵押和质押担保，担保期限为 1年，上述担保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2023年 7月 1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2,700 万元；母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263,199 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92,000

万元；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 367,89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256.63%。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中，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7月 11日 


